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教 育 統 籌 局 的 政 策 措 施  

引 言  

 本 文 件 闡 釋 二 零 零 五 年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及 《 施 政 綱 領 》 中 與 教 育 統

籌局 (教統局 )有關的各項新及持續進行的措施。  

二 零 零 五 年 施 政 報 告  

扶 貧 紓 困  

與 學 校 合 作 ， 以 學 校 為 本 ， 為 有 需 要的 學 童 提 供 課 後 學 習 及 其 他 支 援

服 務  

2.  政府十分重視低收入家庭兒童的教育需要。現已有如九年免費教

育 、 大 幅 津 貼 的 高 中 教 育 、 可 用 於 支援 課 後 活 動 的 各 項 經 常 撥 款 ， 以

及各項學生資助計劃（包括學費減免、書簿津貼、車船津貼等）。  

3.  我們將在下年度增撥資源，讓學校和青年機構在地區加強合作，

在 現 有 基 礎 上 ， 以 學 校 為 基 地 ， 為 最有 需 要 的 學 童 提 供 適 切 的 課 後 學

習 和 興 趣 活 動 ， 藉 以 加 強 這 些 學 童 的學 習 效 能 ， 擴 闊 他 們 在 課 堂 以 外

的學習經驗，以及增加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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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新計劃涉及每年經常支出 7,500 萬元。初步構思是結合學校現有

活 動 和 撥 款 ， 重 點 提 供 課 後 功 課 輔 導及 其 他 有 助 全 人 發 展 的 活 動 ， 具

體安排須待與學校及非政府機構磋商後才可落實。  

二 零 零 五 年 施 政 綱 領  

發 揚 開 明 豐 盛 的 文 化  

A. 新措 施  

訂 出 詳 細 計 劃 ， 讓 更 多 非 本 地 學 生 可 以 來 香 港 就 學    

5.  容許非本地學生入讀本地教育院校，可在教育、文化和經濟各方

面 為 香 港 帶 來 好 處 。 讓 更 多 不 同 民 族、 不 同 文 化 的 非 本 地 學 生 來 港 ，

不 但 切 合 香 港 作 為 亞 洲 國 際 都 會 的 地位 ， 亦 有 助 本 地 學 生 增 廣 見 識 ，

鼓 勵 良 性 競 爭 。 香 港 的 教 育 服 務 具 有很 高 的 專 業 水 平 ， 可 同 時 照 顧 本

地 、 內 地 和 其 他 亞 洲 地 區 的 需 要 。 我們 相 信 香 港 具 有 很 大 的 潛 力 發 展

為區內的教育樞紐。  

6.  因此，我們希望鼓勵非本地學生來香港就學。現行的入境政策只

容 許 海 外 學 生 來 港 修 讀 各 程 度 的 全 日制 課 程 ， 但 內 地 學 生 只 可 入 讀 大

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(教 資 會 )資 助 院 校的 全 日 制 學 位 或 以 上 程 度 課 程 ，

而 且 人 數 受 到 該 界 別 的 非 本 地 學 生 整體 限 額 所 限 制 。 在 二 零 零 四 ∕ 零

五學年，該限額為經核准的公帑資助學額指標的 4%。我們希望可以放

寬 入 境 限 制 ， 讓 更 多 非 本 地 學 生 ， 尤其 是 內 地 學 生 來 港 在 不 同 院 校 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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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 不 同 類 型 的 課 程 。 我 們 的 大 前 提 是一 定 會 充 分 考 慮 本 地 學 生 的 入 學

機會，同時會訂出必須的入境管制。  

7.  教統局正積極與有關當局及部門研究此建議的執行細節，期望於

2005/06 學年起推行有關措施。  

由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學 年 開 始，最 初 為 期 三 年，為 12 班 或 以 上 的 公 營 小

學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， 改 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例 ， 以 減 輕 教 師 的 工 作 量 和 推 行

專 科 教 學    

8.  以現金津貼形式提供予小學的額外資源，會以及文憑教師薪酬的

中位數作為基礎，按照全日制小學教師與班級比例由 1.4 比 1 提高至

1.5 比 1 所得的額外職位數目去計算，而這會需要約 900 名教師。因

此可多聘一名或以上教師的學校，由 2005/06 學年開始，會在三個學

年內每年獲分配一名教師。  

9.  學校應運用新增的資源，減輕教師的工作量，讓他們專注教授專

長 的 科 目 ， 以 英 文 科 為 優 先 ， 其 次 為數 學 或 中 文 ， 目 的 是 讓 教 師 加 深

他 們 本 科 的 教 學 知 識 和 專 業 技 能 ， 並配 合 學 校 和 學 生 的 特 別 需 要 ， 以

達 到 最 佳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。 若 因 應 實 際情 況 而 需 要 個 別 教 師 任 教 超 過 一

科 ， 學 校 應 委 派 該 名 教 師 在 同 一 班 教授 這 兩 個 科 目 ， 讓 他 加 深 對 學 生

的認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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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我們鼓勵學校按本身教師的專長，靈活地推行以上的概念。我們

理 解 學 校 要 做 到 最 理 想 的 人 事 安 排 需時 ， 因 此 不 會 就 此 加 以 不 必 要 的

限制，我們亦無意額外提高教師的資歷要求。  

引 入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計 劃 ， 在 學 校 層 面提 供 直 接 支 援 ， 以 提 升 前 線 教 師

的 專 業 能 力 ， 使 他 們 能 有 策 略 地 進 一 步 發 展 教 育 的 新 措 施  

11.  透過設立教育發展基金，我們會由 2005-06 學年起進一步擴展校

本 專 業 支 援 。 支 援 計 劃 主 要 是 為 學 校領 導 人 建 立 網 絡 、 借 調 富 經 驗 的

教 師 在 特 定 的 學 習 範 疇 與 學 校 協 作 、辨 識 專 業 發 展 學 校 、 建 立 大 學 與

學 校 的 夥 伴 關 係 以 及 鼓 勵 優 秀 校 長 和教 師 參 與 另 一 間 學 校 的 校 外 評 核

工作。  

12.  支援計劃的重點是提升校長與教師的專業能力，讓他們自行掌管

各 項 改 革 措 施 ， 以 及 協 助 他 們 建 立 聯繫 網 絡 ， 並 訂 下 推 行 各 項 教 改 措

施的優次。  

B. 持 續 進 行 的 措 施  

研 究 精 簡 及 理 順 公 營 學 校 教 學 人 員 職 系 結 構 的 可 行 性  

13.  現行的教學人員職系已過時而必須全面檢討。我們已完成了初步

的 研 究 ， 並 按 不 同 職 級 所 需 的 教 師 專業 能 力 、 職 責 及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的

要 求 訂 定 教 師 職 級 的 結 構 。 我 們 正 評估 建 議 所 引 起 的 影 響 ， 並 會 在 適

當時徵詢教師及社會人士的意見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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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仍 然 採 用 上 下 午 班 制 的 學 校 共 同 策劃 ， 讓 所 有 小 學 生 有 機 會 接 受 全

日 制 的 小 學 教 育  

14.  在 2004/05 學年，全 港 仍 有 100 所 學 校 採 用 上 下 午 班 制 辦 學，其

中 70 所 學校已議定轉全日制的計劃。我們會不時檢視這些學校執行轉

制的進展。  

15.  我們希望在 2007 年前與餘下的上下午班制的學校就轉制安排達

成 協 議 。 在 這 段 期 間 ， 我 們 會 審 視 各學 校 的 情 況 ， 並 諮 詢 有 關 的 辦 學

團體，制訂推行全日制的計劃。  

諮 詢 公 眾 有 關 教 學 語 言 政 策 及 中 學 學 位 分 配 機 制 的 長 遠 安 排  

16. 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檢 討 中 一 派 位 機 制 及 中 學 教 學 語 言 工 作

小 組 將 於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初 進 行 公 眾 諮詢 ， 以 收 集 公 眾 對 中 一 派 位 機 制

及教學語言長遠安排的意見。   

綜 合 各 界 人 士 對 新 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意 見 ， 並 就 學 制 改 革 的 設

計 、 實 施 細 節 及 財 政 安 排 制 訂 妥 善 可 行 的 方 案  

17.  我們由 2004 年 10 月 20 日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諮詢，就新高中及

高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設 計 藍 圖 、 實 施 時 間 和 財 務 安 排 徵 詢 公 眾 人 士 的 意

見。我們會分析在諮詢期內所收集的意見，並於 2005 年中發布《改革

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》報告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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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 各建議科目的課程架構細節部分會在 2005 年中展開諮詢；有關

大 學 收 生 的 具 體 準 則 亦 會 屆 時 向 學 校公 布 ， 而 其 他 有 待 進 一 步 諮 詢 與

討論的細節，會在報告書內一一註明。  

實 施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在 高 等 教 育 檢 討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

19.  教資會會推行臚列於其導向性文件「共展所長，與時俱進」內的

各 項 措 施 ， 尤 其 會 鼓 勵 院 校 角 色 分 工及 深 入 協 作 ， 以 求 取 得 國 際 競 爭

力及能夠善用資源。  

 

教育統籌局  

2005 年 1 月  

 


